
第二单元增值税法律制度

【考点9】增值税征收管理(★★★)（2026年重编）

1.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销售方式 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1）发生应税交易

收讫销售款项或者取得销售款项索取凭据的当日；先开具发票的，为开具发票的当日

。

【解释】收讫销售款项，是指纳税人发生应税交易过程中或者完成后收到款项。

【解释】取得销售款项索取凭据的当日，是指书面合同确定的付款日期，未签订书面

合同或者书面合同未确定付款日期的，是指应税交易完成的当日。

【解释】应税交易完成的当日，是指货物发出、服务完成、金融商品所有权转移、无

形资产转让完成或者不动产转让完成的当日。

（2）出口货物
报关出口日期早于上述规定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货物报关出

口的当日。

销售方式 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3）发生视同应税交易

完成视同应税交易的当日。

【解释】完成视同应税交易的当日，是指货物发出、金融商品所有权转移

、无形资产转让完成或者不动产权属变更的当日。

（4）进口货物 货物报关进口的当日。

（5）增值税扣缴义务发生时间 纳税人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的当日。

2.纳税地点

有固定生产

经营场所的

纳税人

应当向其机构所在地或者居住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1）总机构和分支机构不在同一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范围内的，经国务院财

政、税务主管部门批准，可以由总机构汇总向总机构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2）总机构和分支机构不在同一县（市、区、旗），但在同一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

列市）范围内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税务主管部门批准，可以由总

机构汇总向总机构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无固定生产

经营场所的

纳税人

应当向其应税交易发生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未申报纳税的，由其机构所在地或居住地主

管税务机关补征税款。

自然人销售或者租赁不动产，

转让自然资源使用权，

提供建筑服务

应当向不动产所在地、自然资源所在地、建筑服务发生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

纳税。

进口货物 应当按照海关规定的地点申报纳税。



扣缴义务人

应当向其机构所在地或者居住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扣缴的税款；机构所

在地或者居住地在境外的，应当向应税交易发生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扣

缴的税款。

3.计税期间

（1）增值税的计税期间分别为10日、15日、1个月或者1个季度。

【解释】纳税人的具体计税期间，由主管税务机关根据纳税人应纳税额的大小分别核定。

【注意】不经常发生应税交易的纳税人，可以按次纳税。

（2）纳申税报期纳税 具体规定

1个月或者1个季度 期满之日起15日内申报纳税

10日、15日 自次月1日起15日内申报纳税。

（3）以1个季度为计税期间，适用于以下情形：

①小规模纳税人。

②一般纳税人中的银行、财务公司、信托投资公司、信用社。

③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确定的其他纳税人。

【口诀】信财小银行。

4.预缴税款

下列情形应当按规定预缴税款：

（1）跨地级行政区提供建筑服务。

（2）采取预收款方式提供建筑服务。

（3）采取预售方式销售房地产项目。

（4）转让和出租与纳税人机构所在地不在同一县(市、区、旗)的不动产。

（5）油气田企业跨省、自治区、直辖市销售与生产原油、天然气相关的服务。

5.征收机关

增值税由税务机关征收，进口货物的增值税由海关代征。

【解释】海关应当将代征增值税和货物出口报关的信息提供给税务机关。

【例题·多选题】下列关于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的表述中，正确的有（ ）。

A.纳税人发生视同应税交易，为完成视同应税交易的当日

B.销售服务，为收讫销售款项或者取得销售款项索取凭据的当日

C.纳税人进口货物，为从海关提货的当天

D.销售货物，为发出货物的当日

答案：AB

解析：根据增值税法律制度的规定，纳税人进口货物，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报关进口的当日。销售货物，纳

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收讫销售款项或者取得销售款项索取凭据的当日。

【考点10】增值税专用发票(★)

1.纸质增值税专用发票基本联次



（1）发票联 作为购买方核算采购成本和增值税进项税额的记账凭证

（2）抵扣联 作为购买方报送主管税务机关认证和留存备查的扣税凭证

（3）记账联 作为销售方核算销售收入和增值税销项税额的记账凭证

2.不得领购开具专用发票：（不健全或有前科）

（1）会计核算不健全，不能向税务机关准确提供增值税销项税额、进项税额、应纳税额数据及其他有关增

值税税务资料的。

（2）有《税收征管法》规定的税收违法行为，拒不接受税务机关处理的。

（3）有违反发票管理规定情形（如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私自印刷专用发票、借用他人专用发票、未按规

定开具专用发票等）的，经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而仍未改正的。

3.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情形

（1）应税交易的购买方为自然人；

（2）应税交易适用免征增值税规定的。

（3）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情形。

4.纳税人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时，既可以开具电子专票，也可以开具纸质专票。受票方索取纸质专票的，开

票方应当开具纸质专票。

【例题·多选题】根据增值税法律制度的规定，一般纳税人发生的下列业务中，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

有（ ）。(2020年）

A.酒店向自然人消费者提供餐饮服务

B.百货公司向自然人消费者销售家用电器

C.装修公司向一般纳税人提供装修服务

D.律师事务所向自然人消费者提供咨询服务

答案：ABD

解析：向自然人消费者提供的服务，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考点11】全面数字化电子发票(★)（2026年重编）

1.数电发票为单一联次，以数字化形态存在，类别包括电子发票（增值税专用发票）、电子发票（普通发票

）、电子发票（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电子发票（铁路电子客票）、电子发票（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

）、电子发票（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等。

2.数电发票的票面基本内容包括：发票名称、发票号码、开票日期、购买方信息、销售方信息、项目名称、

规格型号、单位、数量、单价、金额、税率/征收率、税额、合计、价税合计、备注、开票人等。

3.数电发票与纸质发票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4.税务机关建设全国统一的电子发票服务平台，提供免费的数电发票开票、用票服务。

5.税务机关根据纳税人的税收风险程度、纳税信用级别、实际经营情况等因素，通过电子发票服务平台授予

发票总额度,并实行动态调整。

6.数电发票的开具需要通过实人认证等方式进行身份验证。



7.蓝字数电发票开具后，如发生销售退回（包括全部退回和部分退回）、开票有误、应税服务中止（包括全

部中止和部分中止）、销售折让等情形的，应当按照规定开具红字数电发票。

8.已开具的数电发票通过电子发票服务平台自动交付。开票方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二维码、下载打印等方

式交付数电发票。选择下载打印方式交付的，数电发票的票面自动标记并显示“下载次数”“打印次数”。

9.受票方取得数电发票后，如需用于申报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成品油消费税或申请出口退税、代办退税、

勾选成品油库存的，应当通过税务数字账户确认用途。确认用途有误的，可以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更正。

【考点12】增值税出口退税(★)（2026年重编）

1.除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根据国务院决定而明确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外，出口货物、服务、无形资产的退

税率为其适用税率。

【注意】目前我国出口退税率分为四档：13%、9%、6%和零税率。

2.外贸企业购进按简易办法征税的出口货物、从小规模纳税人购进的出口货物，其退税率分别为简易办法实

际执行的征收率、小规模纳税人征收率。

3.出口企业委托加工修理修配货物，其加工修理修配费用的退税率，为出口货物的退税率。

4.适用不同退税率的货物、跨境应税服务，应分开报关、核算并申报退（免）税；未分开报关、核算或划分

不清的，从低适用退税率。

【举例】某进出口公司2021年6月购进牛仔布委托加工成服装出口，取得牛仔布增值税发票一张，注明计税

金额10000元；取得服装加工费计税金额2000元，受托方将原材料成本并入加工修理修配费用并开具了增值

税专用发票。假设增值税出口退税率为13%。要求:计算当期应退增值税税额。

答案：应退增值税税额=（10000+2000）×13%=15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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